
日期 口 試 時 間  地 點  准考證號碼  

國

立

高

雄

師

範

大

學

公

告

 

中
華
民
國
一○

六
年
四
月
廿
四
日 

公

告

一
○

六

學

年

度

國

文

系

博

士

班

招

生

口

試

時

間

地

點

： 

１
、 

每
位
考
生
口
試
時
間
以
十
分
鐘
為
限
（
含
換
場
時
間
）
，
應
考
時
應
備
妥
身
份
證
或
其
他 

有
照
片
之
證
件
均
可
。 

２
、 

口
試
時
間
以
時
程
表
為
準
，
考
試
時
間
若
稍
有
延
遲
，
請
預
留
回
程
交
通
時
間
。 

３
、 

超
過
指
定
時
間
而
未
到
場
應
試
者
，
口
試
成
績
以
零
分
計
算
。 

４
、 

口
試
地
點
訂
於
本
校
文
學
大
樓
二
樓
之
３
２
１
２
教
室
。 

５
、 

口
試
時
間
分
配
表
如
左
： 

 

四   

月  

廿
八   

日  

（  

星  

期  

五  
） 

10:10-10:20 
10:20-10:30 
10:30-10:40 
10:40-10:50 
10:50-11:00 

文
學
大
樓 

二
樓

3 2 1 2
教
室 

64111001 
64111002 
64111003 
64111004 
64111005 

10 分鐘  中  場  休  息 

11:10-11:20 
11:20-11:30 
11:30-11:40 
11:40-11:50 
11:50-12:00 

文
學
大
樓 

二
樓

3 2 1 2
教
室 

64111006 
64111007 
64111008 
64111009 
64111010 

90 分鐘  中  午  休  息 

13:30-13:40 
13:40-13:50 
13:50-14:00 
14:00-14:10 
14:10-14:20 

文
學
大
樓 

二
樓

3 2 1 2
教
室 

64111011 
64111012 
64111013 
64111014 
64111015 

10 分鐘  中  場  休  息 

14:30-14:40 
14:40-14:50 
14:50-15:00 
15:00-15:10 

文
學
大
樓 

二
樓

3 2 1 2
教
室 

64111016 
64111017 
64112001 
64112002 

 


